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824号

　　原告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

　　法定代表人周少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猛超，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红梅，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媛歆超市(经营者许国兵)，经营场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

新家园路XXX号。

　　原告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公司)诉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

镇媛歆超市(以下简称媛歆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七匹狼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刘红梅、被告媛歆超市的经营者许国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七匹狼公司诉称，其系第XXXXXXX号“”注册商标(以下简称权利商标)的专

用权人，该商标注册的商品类别为第25类，核定商品包括皮带(服饰用)。多年来，原告

在研发、市场推广、广告等方面投入巨大财力物力，包括权利商标在内的七匹狼系列商

标已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经原告调查发现，被告在其经营的位于上海市松江区

泗泾镇新家园路XXX号的“华联超市”销售侵害原告权利商标专用权的皮带，严重影响

了原告良好的产品形象，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

侵害权利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0,000元;3.支付原

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开支5,000元(其中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3,000元，往来交

通费1,000元)。

　　被告媛歆超市辩称，其根本就没有销售过被控侵权皮带。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不能

证明被控侵权皮带系从被告店内购买。被告店内出售的商品，首先会打印购物小票给消

费者，再凭该小票由被告出具发票，无论是小票还是发票，明细中均会清晰标注消费者

所购商品的类别及具体名称。现原告提交的被控侵权皮带购买发票，载明的(商品)项目

是日用品，而非皮带，显然不能以此证明该被控侵权皮带售自被告。因此，原告主张的

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0年10月28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核准

注册权利商标，注册人为案外人福建七匹狼制衣实业有限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第

25类童装、婴儿全套衣、游泳衣、防水服、足球鞋、衣服吊带，皮带(服饰用)，注册有

效期限至2010年10月27日止。2002年1月8日，商标局核准权利商标转让，受让人为案外

人福建七匹狼集团公司。2003年1月28日，商标局再次核准权利商标转让，受让人为原

告七匹狼公司。2010年10月21日，商标局核准权利商标续展申请，有效期续展至2020年

10月27日。

　　被告媛歆超市注册成立于2011年10月14日，组织形式为个体经营，经营者为许国兵

，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新家园路XXX号，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零售，烟草专



卖零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等。

　　北京金声玉振知识产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申请人，向北京市信德公证处申请公

证证据保全。称其接受原告七匹狼公司的委托，对涉嫌侵犯原告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

查、取证。2014年7月20日，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在公证员刘某某和公证人员吕某

某的监督下，至上海市松江区新家园路XXX号名称标识为“华联超市”的店内，购买皮

带两条。取得凭证号为002337的“银联商务”刷卡凭条一张，其上所载商户名称为媛歆

超市新家园路店，时间为2014年7月20日，金额为55元。另，取得发票代号为

XXXXXXXXXXXX、发票号码为XXXXXXXX的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一

张，载明开票日期为2014年7月20日，付款单位为个人，收款单位为被告媛歆超市，项

目为日用品，金额为55元，该发票上加盖有被告媛歆超市的发票专用章。公证人员将上

述购买商品、取得的票据及店铺门头、地址铭牌进行了拍照，并对所购商品进行了封存

。2014年8月1日，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就上述公证过程出具(2014)京信德内民证字第

2954号公证书。

　　当庭拆封前述公证封存的两条被控侵权皮带可见，两条皮带的皮带扣正面分别印有

银色及红色边框，其内均含有奔狼图形，卡环处印有SEPTWOLVES及Aenbsoh字样，外

包装分别加贴有“售价16.00元”、“售价39.00元”的零售标签。其中，皮带扣正面内

含红色边框的皮带还附有质量保证卡、保养说明、合格证吊牌，其上均印有标识；皮带

扣正面内含银色边框的皮带，末端印有“黄牛 HUANGNIU”文字及牛状图形，塑封外

包装上印有牛状图形及“HUANGNIU PI JU”字样。经与原告七匹狼公司当庭提供的正

品皮带比较，被控侵权皮带有如下明显区别：1.整体做工欠缺细致、平整，较为粗糙

；2.没有标注生产厂家、厂址等生产源头信息；3.塑封外包装、皮带末端均未印有权利

商标，皮带中段内侧缺少正品中标注的100%LEATHER标识；4.缺少正品附带的防伪验

证标签。审理中，被告媛歆超市对两条被控侵权皮带系侵犯原告七匹狼公司权利商标的

产品不持异议。

　　原告七匹狼公司为制作(2014)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954号公证书支出公证费1,000元

，为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元。

　　上述事实，除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外，尚有原告出具的(2012)厦鹭证松字第0376号

公证书、(2014)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954号公证书及封存公证物、“银联商务”刷卡凭条

及(购物)发票联、七匹狼正品皮带、公证费及律师代理费发票等证据，以及被告出具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原告七匹狼公司为证明七匹狼系列商标的知名度，还向本院提供了

(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03015号公证书。本院注意到，前述公证书中所载被商标局认定为

驰名商标的七匹狼商标，无论在图形外观还是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核定商品类别，均与原

告主张的权利商标存在差异，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必然关联，原告据此所持证明目的本

院不予认可。被告媛歆超市为证明其店内所售商品出具发票均有明细，被控侵权皮带并

非其店内所售，出具若干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联及对应“银联商务”刷

卡凭条。对此本院注意到，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且(交易)项目均为日用品亦非具

体明细，故不能印证被告的抗辩主张。此外，其还出具所售皮带明细，因该明细打印抬



头为“华联超市国震店”，被告并未说明该打印抬头与被告所营店铺的关系，故本院对

被告据此所持相应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依法核准、有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七匹狼公司作为权

利商标的注册专用权人，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以下简称《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被控侵权

商品为皮带，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皮带(服饰用)属同一种商品。被控侵权商品外包装及

外观上多处使用了奔狼标识，具备区分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已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经被控侵权标识与权利商标隔离比对，奔狼标识与原告主张的权利商标的图形显著部

分几乎一致，极易造成误认。据此，有鉴于被控侵权标识与权利商标较为近似，且使用

在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同种商品上，极易导致消费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混淆、

故本院认定被控侵权皮带系侵害原告权利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商品。

　　审理中，被告媛歆超市始终辩称，侵权商品并非售自其店铺。对此，本院注意到

，首先，原告七匹狼公司所提交的(2014)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954号公证书完整地记载了

整个公证购买过程；其次，公证所购两件侵权商品的支出金额亦与被告出具发票、因交

易产生的“银联商务”刷卡凭条记载金额相吻合；最后，被告自认该公证书所附照片记

载的经营场所门头、地址铭牌及经营地点与其实际经营状况相一致。有鉴于被告媛歆超

市未能提交足以推翻上述公证书的反证，故本院认定侵权商品系被告媛歆超市出售。

　　根据《商标法》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

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百货零售商，理应对其销售的商品

情况有所了解，被控侵权商品上的标识与权利商标近似，被告只需对进货价格、生产来

源稍加注意，便能够发现该商品涉嫌侵权，进而及时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发生。但本案

中，被告显然疏于履行该项合理的注意义务。此外，鉴于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侵权商

品系自己合法取得及其提供者，故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有关赔偿损失的金额，鉴于原告就侵权造成其实际损失或被告违法所得均未向本院

提供相应证据，现其要求按照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金额，本院予以支持。本院综合考

量被告的经营规模，过错程度，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等情节酌情判定。关于原告为

制止涉案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开支，公证费系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虽相关票据上记载内容无法与本案情况一一

对应，但鉴于律师确已出庭参与本案诉讼，故本院根据相关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

准、实际判赔额与诉请赔偿额的比例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等因素予以酌定；关于往来交

通费，因原告并未提交实际支出的相关票据，本院根据维权实际所需酌情判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二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

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媛歆超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侵害原告福建七匹



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第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媛歆超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福建七

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人民币8,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元，减半收取计337.50元，由原告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人民币130元，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媛歆超市负担人民币207.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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